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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陳姝融
電話：22289111#55151
電子信箱：hero770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學字第11500182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87040000E_1150018259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50018259_ATTACH2.pdf、387040000E_1150018259_ATTACH3.odt、
387040000E_1150018259_ATTACH4.odt、387040000E_1150018259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114學年度第2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

獎學金申辦作業，請按時限完成申請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5年3

月4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55700625號函、114年8月12日臺教

國署原字第1145702723號函、本局114年8月18日中市教學

字第1140075478號函(計達)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

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學期因適逢年假期間致使開學期程較晚，為確保申辦作

業順暢延無虞，學業優秀獎學金將展延至115年3月20日(星

期五)前提出申請，另才藝優秀獎學金將展延至115年3月27

日(星期五)前提出申請，請學校提早因應辦理及留意展延

期程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三、請符合下列各獎學金申請資格者，依規填妥申請表件並依

下列程序併附相關佐證資料報送辦理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5000127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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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學業優秀獎學金：申請學生填妥申請書並備齊相關證明

文件，各項證明文件如為影本，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

與「學校承辦人職章。」就讀學校初審合格後，由學校

統一造冊逐級核章，並將相關資料逕送至臺中市南屯區

大新國民小學教務處收(地址：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

一段280號，連絡電話：04-24716609轉711)。另合格名

冊電子檔逕上傳至下列表單：

１、國小：https://forms.gle/Z5DxWzK8o8jusuMB8。

２、國中：https://forms.gle/t5UMc7ZHZ2EmmjvK8。

３、高中：https://forms.gle/vqXWtWpAqaShXYB69。

　　請務必仔細核對學生姓名有無錯別字，如需造字，請

於名冊備註欄註明。公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國中

部者，請區分高中部、國中部之案件並分別繕造名

冊。請學校依申請學生成績高低排列名額(學業成績請

繕寫至小數點下第2位)，如分數相同者，則以低收入

戶、無懲戒紀錄、獎勵紀錄、學校推薦序依序排序。

(二)才藝優秀獎學金：學生應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學校提出

申請，由學校審查原住民資格及初審後，併同申請表件

及合格名冊逐級核章後，將相關資料逕送至臺中市南屯

區大新國小教務處收(地址：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

段280號，連絡電話：04-24716609轉711)。另合格名冊

電子檔請上傳至以下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

/uSj4j3ChKign3ruR8。

１、個人單項才藝優秀獎學金之申請人需檢附114年4月16

日後參加教育部（含各司處）或國教署辦理全國性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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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藝競賽獲獎證件文件影本。

２、團體賽特殊才藝（語文、科學競賽、創意競賽、音

樂、美術、舞蹈、體育、技藝等）獎學金之申請人需

檢附114年4月16日後參加教育部（含各司處）或國教

署辦理全國性競賽，獲團體獎前3名證件文件影本。

四、請確實審核申請人應具有原住民身分，未具原住民身分

者，則不符合申請資格。

五、有關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

要點、實施計畫、相關附件(含申請書)、注意事項及常見

問題等請至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網站，「校園重要公

告」下載(或連結https://reurl.cc/VmyZm6）。如仍有疑

問，學業獎學金相關問題，請洽陳先生（04）2270-4022分

機109；才藝獎學金相關問題，請洽林小姐（04）2270-

4022分機107。

六、國教署及本局審核結果將另函通知，未依規定程序申請(證

件不齊、未經學校認定核章、逾期、個別申請者或使用錯

誤申請表格者)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七、檢送114學年度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給優秀原住

民學生獎學金實施計畫及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

給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要點、申請書及注意事項及常見

問題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
學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
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永誠
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、慈明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慈明高級中等
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

副本：本局學生事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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